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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林业 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

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5 号），设置国家林业局。国家林业局是主管林业

工作的国务院直属机构。 

一、职能调整 

(一)划入的职能。 

将原由水利部承担的在宜林地区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的政府职

能，交给国家林业局承担。 

（二）下放的职能。 

将林地调查、定级、估价工作，交给事业单位承担。 

（三）取消的职能。 

1.对木材生产、木浆造纸、森林旅游、木本药材、林木花卉等林业产业的管理。 

2.组织提报统配木材的分配资源，参与和协调统配木材的分配、调拨工作。 

3.管理非统配木材和松香（含松脂）的经销。 

4.规划指导林产品市场建设。 



5.协调森工企业(集团)与国家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关系以及出现的重大问

题。 

6.指导林业经济体制改革。 

7.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村能源发展、农村综合开发和扶贫等组织指导工作。 

8.指导全国林业教育改革。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国家林业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拟定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和国土绿化的方针、政策，组织

起草有关的法律法规并监督实施。 

（二）拟定国家林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管理中央级林业资

金；监督全国林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三）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工作；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

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工作；组织、协调防治荒漠化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指导国有

林场(苗圃)、森林公园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四）组织、指导森林资源（含经济林、薪炭林、热带林作物、红树林及其他特种

用途林）的管理；管理国务院确定的重点林区的国有森林资源并向其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

构；组织全国森林资源调查、动态监测和统计；审核并监督森林资源的使用；组织编制森

林采伐限额，经国务院批准后，监督执行；监督林木、竹林的凭证采伐与运输；组织、指

导林地、林权管理并对依法应由国务院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进行初审。 

（五）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拟定及调整国家重

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植物名录，报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区划、规划原

则的指导下，指导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协调全国湿

地保护和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负责濒危物种进出口和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珍稀树

种、珍稀野生植物及其产品出口的审批工作；组织、协调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 

（六）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国森林防火工作；指导全国森林公安工作；组织、指

导全国森林病虫鼠害的防治、检疫；承担武装森林警察办公室的工作。 

（七）研究提出林业发展的经济调节意见；监管国有林业资产；审批重点林业建设

项目。 



（八）指导各类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药用林、竹林、特种用途

林)和风景林的培育。 

（九）组织指导林业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指导全国林业队伍的建设。 

（十）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国家林业局设 10 个职能司（局、室）： 

（一）办公室 

协助局领导组织、协调机关日常工作，拟定和监督执行局机关的各项议事规则和工

作制度，承办机关文秘、档案、会议、信息、督查、信访、保卫、保密工作；承办机关财

务、房管、基建工作；承办国家林业局新闻发布工作。 

（二）植树造林司 

组织起草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方面的法规、规程并监督执行；组织、协调防治荒漠

化方面的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承担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的工作；指导各

类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药用林、竹林、特种用途林)和风景林的培育；

组织、指导全国森林病虫鼠害的防治、检疫和预测预报；指导国有林场(苗圃)的建设和管

理。承担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 

（三）森林资源管理司 

组织、指导森林资源管理；承办国务院确定的重点林区的国有森林资源管理和向其

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工作；组织全国森林资源调查、动态监测和统计；监督植树造

林、封山育林的检查验收；审核并监督森林资源的使用情况；组织编制森林采伐限额；监

督林木、竹林的凭证采伐与运输；指导林地、林权管理并承办对依法应由国务院批准的林

地征用、占用的初审工作；指导有关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四）野生动植物保护司 

起草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管理的政策、法规；组织和监督、指导陆生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研究提出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植物名录的调

整意见；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区划、规划原则的指导下，组织、指导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

类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协调全国湿地保护；负责濒危物种进出

口和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珍稀树种、珍稀野生植物及其产品出口的审核工作；组

织、协调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 



（五）森林公安局(森林防火办公室、武装森林警察办公室） 

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发布森林火灾信息；指导森林公安工作，

管理森林公安队伍；协调和督促查处特大森林案件；指导木材检查站的工作；联系林业检

察院、法院。承担武装森林警察办公室的工作。 

（六）政策法规司 

研究提出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国土绿化和防治荒漠化方面的综合性

方针、政策，起草有关的法律法规；承办林业执法监督、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开展普法

宣传教育。 

（七）发展计划与资金管理司 

研究提出林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管理中央级林业资金；监督全国林业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审核重点林业建设项目；研究提出林业发展的经济调节意见；监管国有

林业资产以及局机关、直属单位的资产。 

（八）科学技术司 

组织拟定林业科技发展规划，指导林业科学研究；承办重大林业科技攻关项目的组

织指导和申报工作；指导林业适用技术的应用和科技成果的推广，组织国家有关重点实验

室评审、申报和管理；指导、协调林业技术市场建设和管理；承担林业技术监督和有关植

物新品种保护、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国外智力引进工作；指导基层林业科技机构的建设和

管理。 

（九）国际合作司 

承办林业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有关工作；指导林业系统的涉外工作；参与有关国际条

约谈判，协调有关国际条约的履约工作；承办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的林业事

务。 

（十）人事教育司 

拟定林业人才培训和教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承办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

工作；调查和预测林业人才资源，指导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工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四、人员编制 

国家林业局机关行政编制为 200 名。其中：局长 1 名，副局长 4 名，正副司长职数

35 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离退休干部工作机构、后勤服务机构及编制，按有关规定另行核定。 
 


